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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大校发〔2021〕 58 号

关于印发《石河子大学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直属、附属单位，各职能部门：

《石河子大学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》经 9 月

1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石河子大学

2021 年 9 月 29 日

石 河 子 大 学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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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河子大学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修订）

为贯彻落实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，科学评

价教师研究生教学工作绩效，客观、公正、准确量化计算教师教

学投入，不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修订本办法。

一、计算范围

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是指列入研究生培养方案，且实

际开出的所有课程及实践教学环节，包括理论课程教学、实验课

程教学、实习实践环节、导师指导研究生等工作量。以自然年为

单位，统计完整年度教学工作量。

二、计算办法

（一）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

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包括撰写教学大纲、备课、授课、辅导、

批改作业、命题、监考、阅卷、成绩评定等工作环节。

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计算公式：D1=S×K×R×J×Q。

S 为培养方案规定学时，16 学时/学分；

K 为层次系数，硕士研究生课程取 1.5，博士生课程取 2；

R 为选修人数开班系数，取值详见表 1；

J 为类型系数，取值一般为 1，但下列类型课程例外：全英

文教学课程（不含外语类课程）J=2，双语教学课程 J=1.2，校

级及以上教改课程 J=1.5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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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为节假日系数，数值为 2，仅针对有特殊培养形式专业（如：

临床医学规培研究生、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），须利用节假

日时间进行授课，且授课方案报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管部

门并获批后，方可计算该系数。

表 1 课程选修人数开班系数标准
人数 班级数 开班系数Ｒ

1～5 人 0.5(方向特色课*)

6～30 人 单班 1.0

31～60 人 双班 1.4

61～90 人 三班 1.7

91～120 人 四班 2.0

≥121 人 五班 2.3（最高限）

说明*：硕士生专业选修课人数低于学科方向（专业领域）招生人数 50%的，原则

上不以正式课堂授课方式开班，改由阅读研讨课形式开设，即由导师或导师组根

据该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，定期组织研讨、讲座。确有必要开课，由学院向学位

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，批准后方可作为正式课堂授课计算工作量。

（二）实验课程教学工作量

实验课程教学工作量包括实验准备、备课、授课、辅导、批

改实验报告、考核等工作环节。

研究生实验课程教学工作量参考理论课程教学工作量×实

验分组系数计算，实验分组系数取值详见表 2。

表 2 实验分组系数对应表
实验分组数 实验分组系数

1 1.0

2 1.2

3 1.3

4 及以上 1.4（最高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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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业学位实习实践工作量

培养方案规定的专业实践主要由学院统一组织实施，其工作

量包括计划编制、组织实施、过程检查、考核管理等工作环节。

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认定的、由学院组织的集体实习实践

环节总工作量=5 课时/生×在实习基地实践的研究生数，学院根

据教师的实际工作量进行再分配。

（四）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

导师负责制是当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制度之一，研究生导师

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导师的指导工作贯穿整个培养计

划，包括指导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、科研、论文、答辩等。

1.基本学制内，导师（团队）指导研究生工作量按每学年硕

士 40 课时/生、博士 80 课时/生计算，研究生导师（团队）成员

工作量由第一导师具体分配。

2.计算年限按照培养方案中基本学制确定，研究生休学、延

期毕业期间和退学后不计入指导工作量。

（五）研究生监考/考务工作量

仅指由研究生处统一组织的研究生公共课程考务。计算方式

为：4 课时/场/监考员，每 30 人为一个标准考场，每考场需监考

人员 2 人。

（六）其它工作量

研究生课程补考、在职教学督导、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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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量。

1.研究生课程补考工作量。

补考出卷：6 学时/套（含试卷及答案）;

补考阅卷：1 学时/10 份，不足 10 份的均按 0.5 学时计算。

2.在职教学督导工作量。

每人每周 4 学时，每年按照 10 个月计算。该项工作量根据

实际工作安排核算。该类工作量由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

管部门统一核算。

3.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及学科竞赛指导工作量。

必须是创新创业结题项目。同项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工作量不

重复计算，取最高赋值。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及学科竞赛工作量

赋值见表 3。

表 3 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及学科竞赛指导工作量赋值表
内容 赋值 备注

创新创业项目及

学科竞赛

10
以学校公布年度立项为

准
校级取 1，省级取 1.5，

国家级取 2

该项工作量由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实

际工作安排核算。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及学科竞赛指导工作量计

算时，当项目有多个指导教师时，每项工作量总量不变，二次分

配时由第一指导教师根据指导的任务量分配。

4.专业学位案例库建设工作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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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专业学位案例库建设工作量赋值表
内容 赋值 备注

专业学位案例库
10 以学校公布年度立

项为准校级取 1，省级取 1.5，国家级取 2

同项案例库教师工作量不重复计算，取最高赋值。多人参与

时总工作量不变，二次分配时由案例库负责人根据完成的任务量

分配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研究生教学工作量仅针对我校在编教师，由各学院负

责统计并公示 5 日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管

部门审核。

（二）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统计：

1.授课教师学历、职称不符要求的。

2.增开或未开教学任务书中课程的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

由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原《石河子大

学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石大研发〔2005〕3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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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河子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9月29日印发


